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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楊美娟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1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yangmc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100023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其等標期應依個案性質、決標方

式與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需時間合理訂定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反映，工程主辦機關辦理

「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案」，等標期僅有7日，導致廠商備

標不及錯失投標機會。

二、依政府採購法(下稱採購法)第28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

招標，其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至截止投標或收件日止之等

標期，應訂定合理期限。其期限標準，由主管機關定

之。」，招標期限標準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......等標

期，應視案件性質與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須時間合

理訂定之。」第 5 條規定：「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之規

定公開徵求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，其自，其自公告

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之等標期，應訂定五日以上之合理期

限。」爰機關辦理採購之等標期，應視採購個案之規模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10068190

■■■■■■行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2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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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雜程度及性質，考量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必須之

時間，予以合理訂定，不得逕以下限期限訂之。本會89年3

月10日(89)工程企字第89006405號函(公開於本會網站)併

請查閱。

三、另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，第1次公開招標因未達法定家

數而流標，第2次招標之等標期依採購法第48條第2項規定

固得予縮短，惟仍應考量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必須

之時間，合理訂定之，避免因等標期過短，致廠商不及備

標及投標，而一再流標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

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[兼復貴會111年1月27日臺區營靖業字第1110100010

號函]、本會企劃處（網站）

37


